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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虐童案例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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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案情摘要： 

+ 保母24小時照顧兒童，保母之女與其男友與保母住在一起，
因此該男友亦偶有照顧，兒童之父母亦有帶回家自行照顧。 

   某日保母之女打電話給兒童父母，表示兒童之右側大腿有淤
青，是否因其父母前日帶回家洗澡，抓太緊造成？ 

   父母帶兒童到醫院檢查，發現兒童有左、右側腹股溝、兩手
手掌心淤青;右側股骨、左側脛骨、右側橈骨、右側尺骨骨
折。 

+ 傷勢鑑定：左膝有7度外翻變形（機械軸角度），右膝有5度
內翻變形、右股骨及左脛骨疑似陳舊性骨折。 

+ 陳舊性骨折（已癒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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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公訴人起訴認：保母應注意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

障法規定，不得使6歲以下之兒童獨處，且應注意兒

童為剛出生之幼兒，並無自我保護之能力，應悉心照

顧，避免外力（包括人為或非人為）之危害，亦無不

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於注意，致兒童於105年5月8日

起迄同年5月15日間，迭遭保母之女之男友凌虐致重

傷。（刑法第284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重傷罪起訴）。 

+ 保母之女之男友，另案以涉犯刑法第278條之重傷害

起訴。（保母之女之男友否認犯罪，稱只照顧一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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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刑事判決： 

   保證人地位僅是行為人「作為義務」之理由，無法直
接從保證人地位導出「作為義務」之內容。至行為人
是否違反「注意義務」仍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
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。非謂行為人一經立
於保證人地位，即應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危害
結果之絕對責任，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，
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，亦即須以該結果之
發生，係可歸責於保證人之過失不作為，方得論以過
失不純正不作為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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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刑事判決 

   對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可罰性基礎，
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作為犯之處罰，
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，還須考慮如予作為，能否必
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，而非無效之義務， 免僅因結果發生
之「可能性」，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負結果犯罪
責，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。從而，必行為人若
履行保證人義務，則法益侵害結果「必然」或「幾近」確
定不會發生，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生法
益侵害結果負責，且此所謂「必然或幾近確定」可以避免
結果不發生，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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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兒童之新舊性骨折，究係何人照顧時所造成？ 

+ 發生之時間、地點、及發生之原因？ 

+ 兒童之傷勢有無可能是生理疾病所造成？ 

+ 本案調查資料：→保母、保母之女及其男友之證詞。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→驗傷單 

                →測謊報告：均無法鑑判 

                →鑑定報告：重大難治之傷害 

+ 保母是否能注意防止兒童傷勢之發生？ 

+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刑事判決、最高法院
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刑事判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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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（行政院107.2.26核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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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脆弱家庭：係指「家庭因貧窮、犯罪、失業、物

質濫用、未成年親職、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

顧、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，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

重問題，造成物質、生理、心理、環境的脆弱性，

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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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服務介入脆弱家庭之方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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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預防 

整合服務 單一窗口 



 
 
 
 
 
 
 
 

 

+ 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S/lp-2985-113.html最後瀏覽日：2019.3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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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通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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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季Q1 第2季Q2 第3季Q3 

父或母 371 492 575

親友 183 217 276

案主求助 398 583 688

鄰居社會人士 318 415 3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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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兒童之損傷 

18 

 

 

 

兒童之 

損傷 

25％ 

外傷 

10％-25
骨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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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童
骨
折
之
原
因 

暴力 

高能量創傷 

兒
童
骨
折
的
類
型 

1歲兒童鎖骨骨折 

1-3歲肱骨遠端骨折 

4-14橈股遠端骨折 

15-16歲掌骨骨折 



+ 不同部位骨折發生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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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盆骨折 

脊柱骨折 

肋骨骨折 

下肢骨折 

上肢骨折 

嚴重疾病 

嚴重創傷 

兒童虐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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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遺傳性因素： 

    多發性骨折之人中，有51.6％有家族骨折史。 

  單一性骨折之人中，有38.9％有家族骨折史。 

  沒有骨折之人中，有29.2％有家族骨折史。 

+ 家庭因素：家庭經濟狀況、母親年齡、父母教育
程度、年齡、職業及對意外傷害的知識及態度
等。 

+ 社會因素：社會經濟狀況、健康教育、公共設
施、針對兒童傷害之立法防止等。 

+ 馬小明著：兒童骨折流行病學及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

 
 

22 



+ 疑似兒少虐待及疏忽之簡易篩檢參考表 

+ 肌肉骨骼傷害： 
  骨折於皮膚上的瘀青、挫傷等一般會在一至二週消 

  失，但在X光片的證據可保存一至三個月。 
+ 兒虐造成的骨折： 
  1.受虐兒少通常年紀比較小，大多發生在一歲之前 

    或不會走路的嬰幼兒。 
  2.同時多處骨折或皮膚有多處淤清或挫傷。 

  3.不同癒合期的多處骨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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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骨折的部位及形式與兒虐之相關性： 

  低度相關性： 

  鎖骨骨折、四肢長骨骨幹骨折、顱骨的線性骨折 

  中度相關性： 

  脊柱骨折或脫位、多重骨折、趾骨或掌骨骨折 

  高度相關性： 

  幹端骨折、後側肋骨骨折、肩胛骨骨折、複雜性 

  顱骨骨折、胸骨骨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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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本案如為虐童事件，其調查有何檢討改進之處？ 

+ 有新舊骨折（表示有一段時間，且多次性造成骨
折）。 

+ 除主照顧者之外，還有多人照顧、行為人隱諱不
明，如何調查證明係何人所為？ 

+ 不同時間，受有不同傷害，均為同一人或多人所
為？ 

+ 證據取捨及判斷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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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案例事實： 

+ 某4歲男孩就讀幼兒園返家後，父親發現男孩雙

手掌心紅腫，右臉部亦有紅腫情形，父親追問，

男孩答稱：因在幼兒園盪鞦韆跌下所致之傷害，

父親認為係在幼兒園受到老師不當管教毆打所

致，因而對老師提起傷害告訴。 

+ 本案男孩所受傷害，是否為幼兒園教師不當管教

所致？抑或盪鞦韆意外所致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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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皮膚之淤、挫傷與兒虐之關係： 

+ 一般兒童或嬰兒皮膚的淤、挫傷，不容易判斷是意外事件
或兒虐事件。 

+ Pediatric physical abuse: 4 tips to recognize it 
during the physical exam  作者Ben Nea 

+ TEN-4 BCDR (Torso Ear Neck- 4 Bruising Clinical 
Decision Rule，軀幹、耳朵、頸部瘀傷臨床判斷規則。 

+ 2013年，美國報告了678,932名虐待和忽視兒童的受害者。
這是每1000名兒童中有9.1名受害者，佔兒童死亡人數的
1,484 ，大多數情況下，虐待兒童並不會自行停止 - 只
會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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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小於4歲小孩的軀幹、
耳朵、頸部瘀傷，或
在4個月以下嬰兒身上
任何部位的淤傷，如
無法證明是發生在公
共場所的意外事件，
就應該懷疑是兒虐事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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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https://www.ems1.com/ems-products/neonatal-
pediatric/articles/15752048-Pediatric-physical-abuse-4-tips-to-
recognize-it-during-the-physical-exam/ 

挫傷與虐待一致。（照片由路易斯維爾大
學，Kosair小兒法醫學慈善部門提供 



+ 案例事實：母親帶未滿一歲之嬰兒到醫院急診，主述嬰兒
有：煩躁不安、嗜睡、嘔吐、痙攣、精神狀態改變或呼吸
暫停，母親否認有兒虐之情形。。 

+ 情況一：嬰兒受有頭部外傷，母親稱嬰兒從床桌跌下。 

+ 檢查結果： 

   1.貓熊眼、耳後瘀血（Battle’s sign) 或腦脊髓液鼻漏
（cerebrospinal fluid rhinorrhea)。 

   2.視網膜出血。 

   3.雙側性顱骨骨折 

   判斷：兒虐或意外跌落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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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情況二：嬰兒無頭部外傷 

+ 檢查結果：意識模糊、視網膜出血、硬腦膜下出血 

+ 可能原因： 

  1.意外造成。 

  2.先天性凝血功能異常。 

  3.先天性血管異常。 

+ 檢查排除2.3之後，有無可能係照顧者，搖晃嬰兒所
造成？如何調查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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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結語：任何人員在任何時間、地點及情形下，懷疑   

        有兒少虐待與疏忽的情形，基於保護受虐兒 

        少的需要及理由，都可逕自通報，若是專業 

        人員更有通報的法律責任，這個責任超越專 

        業的保密責任和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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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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